
附件4：
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为适应资产评估师管理方式的改革要求，强化行业协会自律管理职能，完善行业协会会员管理机制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(以下简称中评协)起草了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订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的背景和指导思想
今年5月，国务院下发27号文，随即按国务院文件要求，人社部制发43号文，明确资产评估师管理方式由原注册管理改为登记管理。为适应资产评估师管理体制改革，做好登记管理与会员管理的衔接，理顺管理链条，需要制定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。
制定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的指导思想：落实国家关于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管理的改革精神，加强行业协会的会员管理职能。在征求意见稿中对在资产评估机构专职工作并经登记的资产评估师，从执业会员管理的角度，加强了入会后的会籍管理，明确了执业会员信息变更、转所、年检、证书和印鉴等的管理要求。同时，本着为会员服务宗旨，尽可能简化管理内容，避免材料重复报送等。
二、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共分8章，对执业会员的会籍管理、变更、转所、年检、惩戒及证书和印鉴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。
（一）关于执业会员的入会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明确了管理对象及范围，简化了入会手续。办理登记的人员，同时办理执业会员入会只需填写入会申请表，并提交在资产评估机构专职工作的证明材料即可。在入会申请表的设计上体现了与《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登记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登记管理办法》）的有效衔接。
（二）关于取消执业会员资格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对取消执业会员资格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，对出现有“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被注销或取消登记”情形的，取消会员资格，与《登记管理办法》紧密衔接。同时也对取消执业会员资格的程序进行了规定。
（三）关于信息变更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对执业会员“姓名和身份证号码”以外信息发生变更的，会员可通过网站自行变更。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系统进行管理，简化了办理程序，创新了会员服务方式。
（四）关于转所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对执业会员的转所条件、转出、转入资产评估机构及相关地方协会的办理程序、工作流程等做了明确的界定，并制定了保障执业会员权利的条款。
（五）关于年检及罚则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明确了年检的主要内容及执业会员应当提交的年检材料，并简述了地方协会的工作程序。同时，为加强管理，制定了对执业会员入会、年检及执业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的罚则条款。
（六）关于证书及印鉴
《执业会员管理办法》对执业会员证书和印鉴的规格、样式及管理进行了规定。并对执业会员证书的生效条件、印鉴使用要求等作了相关的规定。

